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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021_2022__E6_96_BD_E

5_B7_A5_E7_8E_B0_E5_c41_65818.htm 根据《建筑法》第39条

、第40条、第41条、第47条和《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

》（ 1991年 7月9日建设部令第 13号）、建设部 1992年12月2

日颁布的《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1996年 10月 17日

劳动部发布的《建筑项目（工程）劳动安全卫生监察规定》

等 的要求，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应做到： （l）施工现场的安全

由施工单位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工程项目，由总承包单

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 位对施

工现场的安全管理。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应当在施工合同

中明确安全管理范围，承担各自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总承

包单位对 分包单位造成的安全事故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

分段发包或者指定的专业分包工程，分包单位不服从总包单

位的安全管理，发生事故 的由分包单位承担主要责任。 （2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工程项目安全保障体系。项目经理是本

项目安全生产的第一负责人，对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全面负责

。工程项目 应当建立以第一责任人为核心的分级负责的安全

生产责任制。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应当负责本工种的安全生

产。项目施工前，施工单位 应当进行安全技术交底，被交底

人员应当在书面交底上签字，并在施工中接受安全管理人员

的监督检查。 （3）施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施工安全防护

措施应当符合建设工程安全标准。施工单位应当根据不同施

工阶段和周围环境及天气条件 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

措施。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的显著或危险部位设置符合



国家标准的安全警示标牌。 （4）施工单位应当对施工中可

能导致损害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特殊设施等做好专项防

护。 （5）施工现场暂时停工的，责任方应当做好现场安全

防护，并承担所需费用。 （6）施工单位应当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建立健全消防管理制度，在施工

现场设置有效的消防措施。在火灾易发生 部位作业或者储存

、使用易燃易爆物品时，应当采取特殊消防措施。 （7）施

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各种粉尘。废

气、废水、固体废物及噪声。振动对人和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 （8）施工单位应当将施工现场的工作区与生活区分开设

置。施工现场临时搭设的建筑物应当经过设计计算，装配式

的活动房屋应当具 有产品合格证，项目经理对上述建筑物和

活动房屋的安全使用负责。施工现场应当设置必要的医疗和

急救设备。作业人员的膳食、饮水 等供应，必须符合卫生标

准。 （9）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建设工程安全标准、操作规程

和规章制度，进人施工现场必须正确使用合格的安全防护用

具及机械设备等产 品。 （l0）作业人员有权对危害人身安全

、健康的作业条件、作业程序和作业方式提出批评、检举和

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在发生危 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

下，有权立即停止作业并撤离危险区域。管理人员不得违章

指挥。 （11）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防护用具及机械设备的

采购、使用、定期检查、维修和保养责任制度。 （l2）施工

单位必须采购具有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的安全防护用具

及机械设备，该用具和设备进场使用之前必须经过检查，检

查 不合格的，不得投人使用。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用具及机

械设备必须由专人管理，按照标准规范定期进行检查。维修



和保养，并建立相 应的资料档案。 （13）进人施工现场的垂

直运输和吊装、提升机械设备应当经检测检验机构检测检验

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检测检验机构对检测检验 结果承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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